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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备案关注要点 
（2020 年 7 月版） 

一、材料齐备性 

（一）备案登记表及认购人信息表 

1、关注备案登记表信息是否与系统填写信息保持一致。 

2、关注备案登记表中认购人信息表及声明与承诺是否

加盖管理人公章。 

（二）计划说明书 

关注计划说明书是否加盖管理人公章。 

（三）发行情况报告（模板） 

关注发行情况报告是否按照《发行情况报告模板》要求

列示有关内容，并加盖管理人公章。 

（四）交易结构图 

关注交易结构图中的业务参与人、中介机构名称是否与

备案信息一致。 

（五）主要交易合同文本 

1、关注主要交易合同文本中是否包含基础资产转让协

议、托管协议、担保或其他增信协议（如有）、资产服务协

议（如有）、代理销售协议（如有）。 

2、关注主要交易合同文本签章是否齐全。 

3、关注基础资产转让协议是否附基础资产清单。 

（六）法律意见书 

关注法律意见书是否有律师签字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

章。 

（七）特定原始权益人最近 3 年（未满 3 年的自成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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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）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及融资情况说明（模板） 

1、关注融资情况说明内容是否完整，关注是否为最近 3

年融资情况说明。 

2、关注是否为最近 3 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。 

3、关注特定原始权益人最近 3 年（未满 3 年的自成立

之日起）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及融资情况说明是否加盖公

章。 

（八）合规负责人的合规审查意见（模板） 

1、关注合规负责人的合规审查意见内容是否完整。 

2、关注合规负责人的合规审查意见是否经合规负责人

签字并加盖管理人公章。 

（九）认购协议与风险揭示书 

1、关注认购协议与认购人信息表中的认购人名称、认

购金额是否一致，是否提交全部认购人的认购协议及风险揭

示书。 

2、关注认购协议与风险揭示书签章是否齐全。 

（十）基础资产未被列入负面清单的专项说明 

1、关注基础资产未被列入负面清单的专项说明内容是

否完整。 

2、关注基础资产未被列入负面清单的专项说明是否加

盖管理人公章。 

（十一）证券交易场所拟同意挂牌转让文件 

1、关注证券交易场所拟同意挂牌转让文件是否加盖证

券交易场所公章。 

2、关注专项计划基本信息与证券交易场所拟同意挂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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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文件信息是否一致。 

（十二）其他材料 

关注信用评级报告等其他材料是否加盖公章。 

二、产品合规性 

（一）产品基本要素 

关注管理人是否自专项计划成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设

立情况报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。--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

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六条 

（二）业务参与人 

1、管理人：关注《合规负责人的合规审查意见》是否

说明管理人满足“最近 1 年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

处罚”。--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

管理规定》第十二条第（二）款 

2、评级机构：关注评级机构是否经中国证监会备案。

--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

定》第三十二条、《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

理规定》第二条 

3、关联关系：关注是否在《计划说明书》中充分披露

管理人与原始权益人存在关联关系或重大业务关系等有关

事项，并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予以说

明。--《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控制指引》第十四条、《证券公

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》第十七

条 

（三）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 

1、基础资产合法性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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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关注基础资产是否符合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

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规的定义，是

否属于管理规定列示的基础资产范围。 

（2）关注基础资产不属于负面清单规定范畴。--《资产

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负面清单指引》第二条 

（3）PPP 资产证券化产品,通过 PPP 项目合同、政府相

关文件关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是否在财政部

PPP 示范项目名单、国家发展改革委 PPP 推介项目库或财政

部公布的 PPP 项目库的项目范围内。PPP 项目现金流涉及的

政府支出或补贴是否纳入年度预算、中期财政规划。--《资

产证券化监管问答（一）》第三条 

（4）关注《计划说明书》等交易文件，以单一信托受

益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，关注基础资产是否满足现金流独立、

持续、稳定、可预测的要求，是否依据穿透原则对应和锁定

底层资产的现金流来源，现金流是否具备风险分散的特征。

--《资产证券化监管问答（一）》第四条 

（5）关注《计划说明书》等交易文件，关注基础设施

收费等未来经营收入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现金流是否来源于

特定原始权益人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、国

家政策鼓励的行业及领域的基础设施运营维护，或者来自从

事具备特许经营或排他性质的燃气、供电、供水、供热、污

水及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，公路、铁路、机场等交通设施，

教育、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所形成的债权或者其他权利。 

关注产品基础资产现金流来源不属于电影票款、不具有

垄断性和排他性的入园凭证等未来经营性收入，也不属于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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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服务费、缺乏实质抵押品的商业物业租金（不含住房租赁）

范围。--《资产证券化监管问答（三）》第一条 

（四）交易结构安排 

1、信用增级措施：关注《计划说明书》等交易文件，

是否明确各项信用增级措施的触发条件、操作流程。--《资

产证券化业务风险控制指引》第十二条 

2、收益分配：关注《计划说明书》等交易文件是否明

确列示各档资产支持证券的受偿顺序、期限、偿付方式等，

是否向投资者提示可能面临的偿付不确定性。基础资产为不

动产的，关注《计划说明书》等交易文件是否约定期末可分

配余额的 90%以上应当用于当期分配。在符合分配条件的前

提下，分配频率是否不低于每年一次。--《资产证券化业务

风险控制指引》第十三条 

关注管理人在《计划说明书》等交易文件中是否合理设

置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留存机制，以保障专项计划存续

期间内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分配。管理人是否在《计

划说明书》中披露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分配期间收益的方式及

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本息覆盖率的影响，并是否针对原始

权益人或资产服务机构经营情况出现不利变化等情形合理

设置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收益分配方式调整的信用触发机制。

--《资产证券化监管问答（三）》第四条 

（五）投资者及适当性关注 

投资者人数及金额：关注专项计划投资人个数是否超过

两百人，单笔认购金额是否低于 100 万元。通过《认购协议》

及投资者适当性相关材料关注投资者是否符合《私募投资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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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的条件。依法设立并受国务院金

融监督管理机构监管，并由相关金融机构实施主动管理的投

资计划不再穿透关注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

计算投资者人数。--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

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九条 

 

 


